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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在公司十二层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潘利群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八名，实参会董事八名，符飞董事、邱晓华董

事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列席此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芜湖美

和城市更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盈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4 亿元人民

币（其中投资优先级和投资劣后级均不超过 2亿元），投资芜湖美和城市更新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成为芜湖美和城市更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

人。 

详见公司《关于投资芜湖美和城市更新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

告》（临 2019-012 号）。 

（二）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北京碧和

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碧和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与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北京碧桂园凤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现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3,300 万元人民币、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出资 3,400 万元人民币、北京碧桂园凤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300

万元人民币，三方股权比例为 33%：34%：33%。北京碧和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主要开发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 2016 年世界月季大会周边配套（国家新媒体

产业基地 B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AA-43(DX07-0102-6011)地块项目。 

现为提高北京碧和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实力，各方股东拟对其进行

同比例增资。增资后北京碧和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18.5 亿元

人民币。 

1、公司由 3,3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6.105 亿元，占增资后北京碧和信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3%股权； 

2、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 3,4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6.29 亿元，

占增资后北京碧和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股权； 

3、北京碧桂园凤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由 3,300万元人民币增至6.105亿元，

占增资后北京碧和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股权。 

（三）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北京首开

中阳政泰置地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首开中阳政泰置地有限公司（简称“政泰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中阳盛锋投资管理公司共同成立的合作公司，注

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10.5亿元人民币，

北京中阳盛锋投资管理公司出资 4.5 亿元人民币，双方股权比例为 70%：30%。

政泰公司主要开发丰台区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现为提高政泰公司开发实力，双方股东拟对政泰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

后政泰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27亿元人民币。拟增资情况如下： 

1、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由 10.5 亿元人民币增至 18.9 亿元，占增资

后政泰公司 70%股权； 

2、北京中阳盛锋投资管理公司由 4.5 亿元人民币增至 8.1 亿元，占增资后



政泰公司 30%股权。 

（四）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万龙华开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万龙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龙华开公司”）为公司与

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北京华美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龙湖中佰置业

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200万元，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出资 200万元，北京华美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出资 400万元，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200万元，四方股权比例为

20%：20%：40%：20%。万龙华开公司主要开发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 03-21、

03-31地块项目。 

万龙华开公司拟向以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为主办行、中

国农业银行北京崇文支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东城支行为协办行的银团申请银团

贷款 50亿元人民币，期限 3年，以高丽营镇于庄 03-31地块在建工程及于庄 03-21

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 

（五）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珠海市润

梁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珠海市润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梁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州首开至泰置业公司与广州市岳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主要开

发广东省珠海市科创北围项目。 

2018 年 6 月，珠海市润梁房地产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金鼎支行申请了开发贷款 3.7亿元人民币，期限 3年。该笔贷款原由广州市岳

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现变更为由润梁公司各方股东按实际持股比例进行担保，公司按持股比例 50%提

供 1.85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不变。 

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向润梁公司提供担保，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内，本次担保无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19-013 号）。 

（六）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发行永续

中票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永续中票”），

相关事项如下： 

1、永续中票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 

拟发行永续中票的规模为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本次永续中票在完成必要

的发行手续后，既可以采取一次发行，也可以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具体发行期

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

场情况确定。 

（2）发行期限 

本次拟发行永续中票在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期

到期。 

（3）发行利率 

采用固定利率方式付息。本期永续中票前 3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将通过集

中簿记建档方式确定，在前 3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变。自第 4个计息年度起，每

3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 

（4）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其他交易商协会

认可的用途。 

（5）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拟发行永续中票决议的有效

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拟发行永续中票的公告》。（临 2019-014 号）。 

（七）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经营层发行本次永续中票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提高本次永续中票发行工作效率，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永

续中票发行的研究与组织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需要实施与永续中票发行有

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永续中票发行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注册

规模、发行规模、期限、赎回条款、票息递增条款、利息递延条款、利息递延下

的限制条款和持有人救济条款等债券条款的设置、发行价格、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终止发行、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

息的期限、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永续中票

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为永续中票发行提供服务的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永续中票发行有关的一

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永续中票的相关申报、注册和信息披露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永续中票发

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永续中票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在本永续中票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八）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

融资产交易所发行 15 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改善公司债务结构，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

易所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发行金额为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2 年，

固定利率，用途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项目开发建设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用途。无需担保。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拟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公告》（临 2019-015号）。 

（九）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

融资产交易所发行 12 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改善公司债务结构，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

易所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发行金额为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2 年，

固定利率，用途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项目开发建设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用途。无需担保。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拟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公告》（临 2019-015号）。 

（十）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经营层发行本次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保证首开股份本次债权融资计划顺利发行，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

层负责本次董事会通过的上述两笔债权融资计划的研究与组织工作，根据实际情

况及公司需要实施与本次债权融资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申请

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发行

条款，包括发行期限、发行额度、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承销方式等与发行条款

有关的一切事宜。  

2.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申报事宜。  

3. 代表公司进行所有与本次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相关的谈判，签署与本次发

行债权融资计划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4.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办理与本次发行债权融资计划有关的其他事项。  

6.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1日 


